申請轉介暨鑑定實施計畫

臺北市大安區 新生國民小學語文教育班申請轉介暨鑑定實施計畫
95.06.20修正
95.06.22臺北市全面推動英語教學工作會議修訂
96.1.30新生國小語教辦法修訂小組討論修訂

100.12.15臺北市全面推動英語教學工作會議修訂
105.05.30 研商修訂臺北市辦理語文教育班及雙語教育班實施計畫會議修訂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89年4月21日府教三字第8903295200號函。
2、 目的：

(1) 協助自非華語系國家返國就學的學生，早日熟悉華語，融入華語小學生活情境。

(2) 協助學生能順利完成中文銜接教育，以達到「外接內轉」之目的。

3、 申請資格：設籍臺北市之回國學生（以申請當日向前推算一年內回國者，父母皆外籍人士子女申請就讀一年級者放寬為兩年）並符合以下其一之條件：

(1) 在國外連續居住二年以上之回國學人及科技人員子女。

(2) 在國外連續居住二年以上之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。

(3) 長期（二年以上）僑居國外申請回國就學之僑民子女。

(4) 長期（二年以上）在國外從商，返國工作之子女。

(5) 受聘於本國公、民營機關之外籍人士子女。
註: 上述五款所稱國外係指非華語系地區，中國大陸、港澳、新加坡均屬前開華語系國家範疇。
4、 申請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早上8:00至下午4:00(不含國定假日)

5、 學生名額：每年級20名，共計120名。

6、 申請轉介方式：

(1) 符合上述轉介條件者，不受學區限制，得向原學籍學校提出轉介申請。

(2) 家長或監護人向原就讀學校提出轉介申請並填具申請表（如附件二），由原就讀學校完成初審作業。

(3) 原就讀學校將通過初審之轉介申請表格（含佐證資料）送至本校輔導室。
7、 鑑定流程：（見附件一）

(1) 本校審核轉介申請表，完成複審作業。
1. 審核未通過者，請學生留原籍學校就讀。

2. 審核通過者，通知家長並安排學生鑑定（華語能力）。

(2) 本校利用客觀之鑑定工具，透過面談及測驗，鑑定申請學生之華語能力。（作為接受轉介、安置與輔導之依據）
(3) 鑑定後，於2週內召開鑑定審核入班委員會議。

1. 鑑定未通過者，請學生留原籍學校就讀。

2. 鑑定通過者，編入本校班級就讀。
8、 其他：
(1) 申請入班學生如有身心障礙手冊，請主動提出，以便本校就其特教需求提供適當建議。
9、 本辦法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轉介暨鑑定流程















[image: image1]

附件二
臺北市     區       國民小學學生轉介語文教育班就讀申請表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

	學生姓名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血型
	
	性 別
	

	家長姓名
	父：

母：
	聯絡電話
	公
	

	
	
	
	宅
	

	
	
	
	手機
	

	
	
	
	Email
	

	家長服務機構（單位全銜）
	(請檢附家長在職證明)
	職 稱
	
	已辦理學生平安保險
	· 是
· 否

	戶籍地址
	市（縣）    區     里    鄰      路      （街）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之

	通訊地址
	市（縣）    區     里    鄰      路      （街）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之

	學生華語學習背景及困難情形
	（請家長儘量詳細填寫）


二、初審作業（原設籍學校）
	導師
	意見：

簽章：

	承辦單位
	意見：

學生編入：     年      班
簽章：
日期：

承辦人聯絡（電話）：

Email: 

	敬會單位
	簽章：

	校長
	簽章


轉介送件時請檢附：

1 – 學生入學身份證明文件影本（如護照國內外-顯示出入境日期）、戶口名簿、ARC等）

2 – 監護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（父或母）

3 – 家長在職證明

4 – 學生注射疫苗紀錄影本

5 -  學生在國外最近兩年成績證明
6 – 學生1”近照2張
學生回國後，至學區內小學報到，取得學籍





向原設籍學校提出申請，填具申請表格（附件二）





原設籍學校進行初審





將申請表格（含佐證資料＊1）送本校輔導室＊2





本校審核轉介書面資料











符合入班資格，由輔導室安排鑑定時間





未符合入班資格





鑑定後2週內召開鑑定審核入班委員會議


（鑑定審核委員包含校長、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註冊組長、資料組長、語教專任老師）

















電話及書面通知家長及原籍學校審查結果（學生回原籍學校就讀）


班）








＊註：


1.家長在職證明書、在國外連續居住兩年之證明（學生成績單及出入境證明）、健康檢查相關資料。


2.請原籍學校以聯絡箱方式交換至本校輔導室。


3.依本校編班辦法編班。





電話及書面通知原籍學校及家長審查結果，編入班級＊3





未符合入班資格





符合入班資格








